
【本報訊】失婚中年婦人以到朋友家中探病為理由，讓四名六至十五歲的子女在家 「斷糧
斷電」的環境下生活近兩周，眾童被迫度過十一日 「黑暗日子」，罔顧子女的安危。被告早前
承認四項虐兒罪名，裁判官判刑時嚴斥被告 「完全唔適合做媽咪」，指她身為母親卻只重視朋
友的福利，不懂辨別事情輕重，因此重判被告即時監禁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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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九八年至○九年八月期間，四十五人被檢控 「公
職人員行為失當」，二十五人罪成，部分人的判刑以年計算。該
法例是習慣法而非成文法，在一些人來說定義較含糊，分分鐘誤
墮法網。廉署表示，公職人員在執行公職或與其公職有關的情況
下，在沒合理解釋情況下，故意作出嚴重失當或沒作出恰當行為
，如故意疏忽職守或不履行職務，已屬行為失當。

二○○○年後有八人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當中不乏震
撼港人的案件，包括前高級警司冼錦華接受妓女提供免費性服務
、前港大醫學院院長林兆鑫侵吞捐款和詐騙病人醫療費用。廉署
執行處總調查主任劉就榮舉例說，在批外判合約時以權謀私，接
受 「甜頭式」貪污款待、外泄敏感資料，都是行為失當。社區關
係處廉政教育主任呂麗群表示，公職人員可能在不知情下負上刑
責， 「採購、招標時須特別小心，執法人員應拒絕與不良分子來
往或濫權。」現時，本港八十一個政府部門合共有一百五十個誠
信事務主任。

周六晚播映的《廉政行動 2009》，機電署高級督察得合約
工程公司提供專車接送，到不同政府大廈作維修工程檢查、用車
接載女友們四處玩樂，並經常接受工程公司的豪華款待，最後被
判入獄；故事中，亦有工程公司東主給路政署工程督察跑車任駕
，以圖工程容易過關。

【本報訊】滙豐銀行工商業務部前高級副總裁陳清曉
因為涉嫌收受賄款，賄款金額相當於港幣四十六萬八千元
，以換取多次批核一名銀行客戶的信貸申請，昨日被廉政
公署落案起訴，獲准保釋外出，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陳清曉，四十六歲，被廉署控以一項代理人接受利益
罪名，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9（1）（a）條。廉
署是於較早時接獲滙豐銀行轉介的貪污舉報，遂展開調查
，結果發現，他於○七年六月，從一名台灣客戶接受一筆
六萬美元的金額，即相當於四十六萬八千港元，作為多次
推薦或批核兩間公司向滙豐銀行作出的信貸申請的報酬。

陳清曉將於今早上午九時半，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以待案件轉介區域法院審理。廉署發言人表示，滙豐銀行
管理層在廉署調查案件期間，提供全面協助。

【本報訊】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的表弟黃能，自九
八年失蹤後一直音訊全無，其律師樓由香港律師會接管。
不過黃失蹤前欠下巨債，其債主一直未能追回。律師會昨
向高院申請指稱，早前他們發現有人在報章上刊登黃的訃
文，因此認為黃已身故，遂要求法庭准許將黃的律師樓餘
下的不足百萬元平均分給其十二名債主。據悉黃欠下的債
項約有四千四百萬元。

申請人為已接管黃能的律師樓之香港律師會，其代表
律師昨日就黃的律師樓餘下的不足百萬元的分配，向法庭
作申請，並獲高院法官施鈞年批准。據律師在庭外說，黃
於約十年前失蹤後一直音訊全無，其律師樓交由律師會接
管，不過黃於失蹤前已欠下他人大筆款項，且一直未能追
回，但同時黃的律師樓餘下不足一百萬元，不過因一直未
能證實黃已身故，未能動用該筆款項。

民間電台申終止聆訊失敗
■電訊管理局檢控民間電台事件，辯方雖然在法院提

出終止聆訊，但東區法院裁判官裁定，電訊管理局檢控民
間電台節目的嘉賓沒有違憲，被告要繼續接受審訊。七名
被告全部為前任及現任的立法會議員。總裁判官唐文宣判
時指出，今次案件以嘉賓身份出席的多名被告，涉嫌觸犯
條例所指，在明知情況下，鼓吹非法廣播。唐官表示，目
前罰則最高罰款只是五萬元，沒有監禁，所以罰則與觸犯
罪行的嚴重性是合乎比例，裁定各被告需要繼續應訊。

的士司機阻差辦工罰二千
■中年的士司機去年底因於禁區內等客，被警員多次

要求出示駕駛執照期間不合作，被警員勸喻下車不果，最
後需由警員強拉出車外制服。被告周仲生（五十三歲），
被控於去年十月二十日，在赤柱新街外故意阻撓正當執行
職務的警務人員及抗拒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暫委裁
判官陳俊儀判刑時說，被告因一時心情差及過度敏感，而
令原本只作定額交通罰款的罪行，卻發展至激烈的事件，
情況令人感到可惜及感慨。裁判官體諒被告坦白認罪及有
悔意，終判罰款二千元。

嘗甜頭屬行為失當
十一年 公僕犯案

滙豐前高層涉受賄提堂

陳方安生失蹤表弟
欠債四千四百萬元

被告關美婉（四十四歲），犯案時失業則領綜援。控罪
指她於今年三月十二至二十三日期間，在香港仔漁安苑的
住所，故意虐待十五歲兒子以及三名年齡六至十一歲的女
兒。她早前承認四項虐兒罪名，案件昨在東區裁判法院判
刑。

裁判官早前要求索閱精神、心理輔導、社會服務、感
化及社會福利署報告。報告顯示，被告未患有精神病，但
需要接受社工指引以處理財務問題。其感化報告亦見負面
，報告認為她並不合適接受社會服務令或接受感化。辯方

律師求情時稱，現時子女亦十分掛念媽媽，子女亦希望可
以盡快與母重聚。律師希望裁判官可體諒被告初犯，被告
已被還押近一個月半，望官輕判。

裁判官林嘉欣強調罪行非常嚴重，直斥被告 「完全唔
適合做媽咪！」他說，被告獨留子女長達兩周，期間更沒
有為他們提供食物及金錢，更因未有繳交電費而被截電，
此環境對子女為極不理想。林官細閱被告之求情信後，再
斥責她 「你作為母親，竟然以照顧生病朋友為理由，而獨
留子女在家，好明顯你不懂分辨事情輕重。」林官表示，

指子女的福利永遠大於朋友的福利，就算朋友生病入院將
去世，為人母親亦應先以料理子女生活為首任。被告終獲
重判監禁兩個月。

無電無食物 社工揭發
案情透露，被告育有五名子女，一家有社工跟進，其

中二十歲長女已跟祖母同住。被告於案發日遺下四名子女
離家，十五歲長子透露母親沒有留下任何金錢和食物，亦
因沒有繳交電費，居所而遭斷電。至三月十七日，社工上
門探訪才揭發事件，遂替他們申請保護令，轉交社署照顧
。被告於三月二十三日聯絡長女後被拘捕，她在警誡下表
示犯案期間居於柴灣友人寓所，因無錢而無法返家。

社會福利署發言人表示，事發後已申請及獲法庭頒發
保護令，安排四名兒童暫時入住兒童院舍，社署會繼續跟
進他們的情況，為他們訂定長遠的福利安排。

【本報訊】荔枝角公園游泳池一名合約救生員，藉詞傳
授游泳 「秘技」，更借藝人、前香港游泳代表方力申過橋，
引誘一名十四歲男童到淋浴間大肆非禮，被告早前被裁定罪
名成立，裁判官指被告初犯及紀錄良好，但亦需判以阻嚇性
的刑罰及安撫受害人及其家人，因此判被告入獄一年。

四十五歲的被告救生員張國安，被控一項非禮罪名。控
罪指稱，他在今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時許在長沙灣荔枝角
游泳池男更衣室內，非禮一名十四歲男童。

辯方以被告需照顧七十五歲母親為理由，律師稱，張母
患有高血壓、糖尿病、白內障，去年剛動大腸癌手術，亦需
定時接受精神科治療。被告因事件將失去工作，亦難以在該
行業中立足，因此希望裁判官予以輕判。惟裁判官指出，被
告雖然初犯及紀錄良好，但案情嚴重，因此需判以阻嚇性的
刑罰以安撫受害人及其家人，黃官引用多個年輕女童遭非禮
案例，犯人獲判由九至十八個月的監禁，比較案例後，黃官
終判被告入獄一年。

據男事主早前作供所說，案發當日，他在泳池更衣室內
已獲被告教導游泳術，惟當時並沒有過分的接觸。但事主游
泳後，回到男更衣室洗澡時，被告卻忽然出現，叫事主進入
一個沖身格，以便教他游泳 「秘技」，被告在內教導事主約
十五分鐘，其後指事主的下體太小，並稱下體小會影響游泳
速度，及後持續非禮約兩分鐘，事主對警員表示感到噁心，
並曾向被告表示好痛，但被告不理。期後被告更將寫有自己
手提電話的紙仔給予事主，說可教他游泳及示範游泳技巧。
事主回家考慮了三小時，終將受辱經過告訴母親。

藉「教泳術」更衣室撫下體

救生員狎男童判監一年

劉就榮（中）說，接受貪污款待、外泄
敏感資料，都是行為失當 （本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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